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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俞培根、張彥軍、宋致遠及孫國君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峰、曾道榮及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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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5 股票简称：东方电气 编号：2025-004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十一届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5 年 2

月 10 日发出，会议以书面方式召开，并于 2025 年 2 月 20 日形成有效决议，参会人

数符合法律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

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建议股东大会延长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

限的议案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建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以及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召

开的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大会延长授予董事会发行股

份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的议案》，授予董事会决定单独或同时发行不超过公司已发

行 A股股份或 H股股份各自数量的 20%的 A 股和/或 H股，授权期限自原有期限届满之

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自 2024 年 4 月 20 日起 12 个月）。鉴于上述授权期限即将届满，

同意将上述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自原有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自 2025 年

4 月 20 日起 12 个月），一般性授权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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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已于 2023 年 4 月 4

日签署了《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该协议对业绩承诺及盈利预测数额、盈利预测差异的确定、业绩补

偿承诺及盈利补偿期满的减值测试、协议的生效、履行、变更和终止等主要内容进行

了约定。公司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610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注册申请。鉴于本次交易事项未于 2024 年实施完成，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同意对原

协议标的资产业绩承诺相关事项进行补充约定，并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关联董事张彦军、宋致远、孙国君回避表决。公司其余参与表决的董事已确认在

本议案中不存在利益关系。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

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为便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结算与管理，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本公司就本次发行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一个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开立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

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

炉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或其指定人士具体办理

本次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相关事宜。

（四）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 年）股东回报方案的议案



3

董事会同意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 年）股东回报方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控股股东提名张少峰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张少峰为董事候选人。经上级部门备案通过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张少峰先生简历如下：

张少峰先生，1971 年 7 月出生，毕业于石油大学(北京)工业外贸专业，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在职学习，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历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机关财务处副处长、财务部债务管理处处长，中石油中亚天然气管

道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组成员。2025 年 1 月起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

（六）审议通过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通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20 日


